
 

申請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助金程序 

一、依據： 

(一)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助基金會捐助章程。 

(二)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助金核發作業規定。 

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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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當事人檢附證明文件： 

(一)由當事人、代理人或其遺族填具

申請表，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資料

(如申請表所列附件)。 

(二)申請案件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申請。案件自受傷之

日起 180 日內核發標準等級提高

者（如受傷致身心障礙、障礙程

度加重或死亡）得再行請領，但

應扣除已領身心障礙或因傷住院

安全濟助金。 

二、所屬機關(構)配合事項： 

(一)所屬機關(構)應協助申請人辦理

相關表件，並先審核後蓋主官職

章，再函轉基金會核辦（含檢討

報告書、有無向其他單位申請相

同性質濟助金之確認）。 

(二)申請案件請函轉基金會（臺北市

中正區忠孝東路 1 段 7 號警政署

保安組）辦理。 

三、使用表單： 

(一)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

安全濟助基金申請表。 

(二)請領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

民力安全濟助金家屬登記委託

書。 

(三)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力

安全濟助基金領據。 

(四)切結書。 

 
 
 
 

當事人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資料 

向所屬機關(構)申
請、審查後，蓋主
官職章，再函轉基
金會核辦 

 
同意 
申請 

簽 辦 並 會 秘 書
組、會計組審核金
額及辦理帳務程
序 

核定後款項逕撥
當事人帳戶，並函
復所屬機關(構)轉
知當事人納入年
終所得扣繳綜合
所得稅及二代健
保補充保費計算。 

不符規定者退件

或通知補件，爭

議案件提報基金

會董事會議討論 

同意申領原件移
會計組請款 

呈請董事長核判 



三、注意事項： 

(一)依據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4條，所稱警察、消防人員及義勇民力定義如下： 

1、警察人員：指警察機關依警察人員管理條例及有關法規遴任（派），執行警察任務之

警官、警佐待遇人員、一般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 

2、消防人員：指消防機關依消防人員待遇支給標準所定消防危險、技術加給之支給對

象，為直接從事消防專業工作之人員。 

3、義勇民力： 

(1)義勇人員：指警察機關、消防機關編組運用之義勇警察、義勇消防人員、交通義

勇警察、山地義勇警察及民防人員。 

(2)守望相助巡守員：指警察局登記列冊有案，擔任村（里）、社區及公寓大廈安全維

護工作之守望相助巡守隊編組人員。 

(3)其他見義勇為協助警方追緝犯罪或消防救災之民眾。 

(二)依據基金會核發作業規定第 2條，安全濟助金核發標準如下： 

1、警察、消防人員執行職務、義勇民力協助執行警察或消防勤務、巡守工作時遭受暴

力攻擊或執行救災（護）現場、處理交通事故現場，遭受意外因而傷亡者： 

(1)死亡：新臺幣一百萬元。 

(2)極重度障礙：新臺幣五十萬元。 

(3)重度障礙：新臺幣三十萬元。 

(4)中度障礙：新臺幣二十萬元。 

(5)輕度障礙：新臺幣十萬元。 

(6)傷勢嚴重住院者：新臺幣二萬至三萬元。 

2、警察、消防人員因公或義勇人員因編組、訓練、演習、點校或服勤發生意外事故而

傷亡者： 

(1)死亡：新臺幣三十萬元。 

(2)極重度障礙：新臺幣二十萬元。 

(3)重度障礙：新臺幣十五萬元。 

(4)中度障礙：新臺幣十萬元。 

(5)輕度障礙：新臺幣五萬元。 

(6)傷勢嚴重住院者：新臺幣一萬至二萬元。 

3、前項警察、消防或義勇人員於值班、辦公場所、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或因疾病致

傷亡者，不予發給。 

(三)申請案件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不受理。申請期限末日以交郵

當日之郵戳為準，並以最後月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而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

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如事實發生日為 8 月 30 日，受理末日為 11 月 29

日；事實發生日為 8月 31日，受理末日為 11月 30日） 

(四)警察、消防人員或義勇民力已向其他單位申請相同性質濟助金者，依核發標準之二分

之一發給。所稱相同性質濟助金，指因公而申請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

力安全基金或其他有政府經費挹注成立之各類財團法人基金。 

(五)因公受傷住院者，應檢具醫院診斷及住院證明書；因公死亡者，應另檢具家屬登記委

託書及戶籍謄本；因公致身心障礙者，另檢具身心障礙證明，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認定之。 


